
高雄市       區災害救助申請暨調查表 

(適用安遷救助、住屋毀損救助及山陀兒颱風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 
壹、申請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事件：                  受災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貳、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 

領款人姓名；              郵局局號：_______________帳號：______________戶名：_____________ 

（申請人與領款人不同需附委託書） 

參、地址：高雄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號    樓   之 

肆、申請災害救助原因及人口數： 

□ 一、因災須安遷救助     人(僅計算受影響者不是全戶，並確實居住於受災地址)，受災名單如下 

 （需填寫備註欄）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備註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備註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設有戶籍□ 
居住現址□ 

  □ 二、因災需住屋毀損救助，並確實居住於受災地址： 

本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住屋因災毀損達住屋面積四分之一以上，未達不堪居住者。 

  □ 三、因災致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 

因山陀兒颱風侵害致本市所轄之行道樹、景觀樹傾倒，導致壓損民宅、商家等建物。 

  □ 四、房屋因災毀損申請減免房屋稅：毀損面積達 50%以上者，免徵；毀損面積 30%-50%者，減半徵收。（勾 

選者，協助轉送至本市稅捐稽徵處申請減免） 

伍、檢附資料： 

一、申請上述第一項安遷救助檢附資料如下： 

□身分證影本 □入帳存簿封面 □戶籍謄本 □租賃契約  

□委託書(申請人與領款人不同需檢附) □其他證明文件 

二、申請上述第二項住屋毀損救助檢附資料如下： 

□身分證影本 □入帳存簿封面 □戶籍謄本 □租賃契約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 

□委託書(申請人與領款人不同需檢附) □其他證明文件 

三、申請上述第三項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檢附資料如下: 

□身分證影本 □入帳存簿封面 □樹木傾倒地點照片（需有明確路標、地址）□建物毀損照片 

□相關維修單據、收據 □建物所有權狀或 113 年度房屋稅單  

□所有權人同意書（承租人申請需檢附） □委託書(申請人與領款人不同需檢附) 

□其他證明文件 

陸、申請人切結書：本人所填資料一切屬實，若有不實，本人知悉會犯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偽造文書罪及詐欺

罪，且經區公所等政府相關人員告知已明瞭，屆時若涉及司法檢調單位調查時，將配合調查

並自負全責。     

切結人簽章： 

 

以下資料由查報單位填寫 

柒、安遷救助調查情形：（調查時間：  年  月  日） 

一、房屋所有權：□自有  □承租（借） 

二、住屋結構：□鋼骨 □鋼筋水泥 □磚造 □木造 □土造 □鐵皮 □其他    ＿＿＿＿  

三、受災查報審查情形： 

山陀兒颱風專用 



□不符合安遷救助規定：(以下選項請確實填寫) 

□住屋屋頂連同椽木塌陷面積未超過 1/3。(例如僅部份屋瓦掉落，椽木並未損毀) 

□坍塌地點非為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廁所、浴室(如畜舍、倉庫、工寮、置物空間等) 

□未實際居住於現址毀損房間或該房間災前即不再使用者 

□未於災前辦理設籍登記者                    □住居危險地區但仍居於原址 

□住屋於災前即已毀損，非本次災害所造成     □未嚴重損毀達不堪居住之程度者 

□其他說明                                                                       

 

□符合安遷救助規定：(以下選項請確實填寫) 

＃非地震造成者： 

□住屋屋頂連同椽木塌陷面積超過 1/3。 

受災地點：□臥房＿＿＿間；□客廳＿＿間；□飯廳＿＿間； 

□連棟之廚房＿＿間、浴室＿＿間；□其他＿＿＿＿ 

□鋼筋混凝土造成住屋屋頂之樓板、橫樑因災龜裂毀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者。 

□住屋牆壁斷裂、傾斜或共同牆壁倒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者。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住屋受損嚴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者。 

□位居危險地區有影響生命安全之虞而無法繼續居住者(仍居於原址則不得請領)。 

□房屋毀損前該損毀之空間確實有人居住。房屋毀損後，目前人居住於何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捌、住屋毀損救助調查情形（調查時間：  年  月  日） 

一、房屋所有權：□自有  □承租（借） 

二、住屋結構：□鋼骨 □鋼筋水泥 □磚造 □木造 □土造 □鐵皮 □其他    ＿＿＿＿  

三、受災查報審查情形： 

 □不符合住屋毀損救助規定：(以下選項請確實填寫) 

□非本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住屋於災前即已毀損，非本次災害所造成 

□住屋因災毀損未達住屋面積四分之一。 

□坍塌地點非為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廁所、浴室(如畜舍、倉庫、工寮、置物空間等) 

□未實際居住於現址毀損房間或該房間災前即不再使用者 

□未於災前辦理設籍登記者              □其他說明                                             

□符合住屋毀損救助規定：(以下選項請確實填寫) 

□ 本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住屋因災毀損住屋面積四分之一以上，未達不堪居住者。 

受災地點□臥房 ＿間；□客廳＿ 間；□飯廳 ＿間；□連棟之廚房＿間、廁所＿間、浴室＿間 

□ 設籍並實際居住現址。 

玖、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調查情形（調查時間：  年  月  日） 

一、建物所有權：□自有  □承租（借） 

二、受災查報審查情形： 

 □不符合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規定：(以下選項請確實填寫) 

□建物於災前即有毀損，非本次災害所造成。 

□非本市所轄樹木。 

□其他說明                                             

□符合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規定：(以下選項請確實填寫) 

□ 初判樹木所屬_______局處。(例：通學步道樹木所屬為教育局、文化場館所屬為文化局、公園處所

屬樹木或其他，將資料分別交由初判結果之局處，認定為該機關所轄管之景觀樹木、行道樹等）。 

□ 未能確認所屬局處，請將資料轉至公園處。 



拾、注意事項： 

一、災害發生後，區公所應命轄區里幹事迅速勘查災害發生之時間、種類、原因、區域、受災戶數、人口、傷亡人數

及住屋毀損情形，必要時，得會同轄區里長、員警及相關單位共同勘查，並於災害發生後二十日內迅速勘查，並

將災情訊速彙報相關機關。但因災情特殊致勘查需費時較長者，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展延。 

二、申請災害救助者，應於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依申請項目檢附相關資料，向災害發生地區公所提出申

請。自災害發生後一年內未提出申請者，不予救助。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核。 

三、受災戶所稱之{戶}，以一門牌為一戶。但建物分別獨立，或同一建物之不同獨立生活戶者，不在此限。限於災前已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受災址，租賃者需檢附租賃契約影本，且與房屋所有權人不得重複申請。 

四、「住屋」面積之計算以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房、廁所、浴室為限。 

五、位居危險地區指因鄰近或位處土石鬆動、走山、土石流、河床改道致住屋鄰近河床或與河床齊高、地基淘空等。 

六、資料如有修改請蓋章以示負責，勘查人員於勘查災害時，應詳實依法填報，以明責任。 

七、勾選「房屋因災毀損申請減免房屋稅」者，副本抄送本市稅捐稽徵處（附件含調查表及照片等） 

 

 

 

 

 

 

 

 

 

 

查報單位簽章 

          里幹事：                  會勘人員：                 

 

承辦人：                  社會(經)課長：                      區長： 

 

安遷/住屋毀損救助 

區公所審查結果： 

□不符合。 

□符合。 

核定金額＄       

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 

區公所審查結果： 

□不符合。 

□符合。 

申請金額＄       



附件一 

受災住屋照片（附貼照片       張） 

申請人              

地址  

受災住屋受損照片 

受災住屋照片 

 



附件二 

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照片（附貼照片       張） 

申請人              

地址或明

確路標 
 

樹木傾倒地點或明確路標照片 

建物毀損照片 

簡述建物毀損情形： 

 



申請人與領款人不同需附委託書 
委託書 

 

本人                願意將向高雄市政府申

請的安遷救助／住屋毀損救助／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

物救助金，委託由                     
女士
先生

領取(與補助對象之關係：          )，特立此委託

書為憑。此致 

高雄市政府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市    區    里  鄰     

路

街 

     巷  弄  號  樓之    

具領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市

縣    區    里  鄰     
路

街 

     巷  弄  號  樓之 

證明人： （簽章） 

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 款 收 據  

補助項目 

（受補助人姓名）： 
                               

 
 

□安遷救助金 

□住屋毀損救助金 

□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金 

 

金額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上述款項已如數領訖，所送各項憑證若經查核有不符規定情事，

領款人自願退還所領取之補助費，絕無異議。 

     

 

此致 

高雄市政府 

 

                  領款人： 

                  住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承租人申請需檢附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書 

 

本人（建物所有權人）                          所有座落

於                                      (地址)之建物，

同意由                   
女士
先生向高雄市政府申請並領取山

陀兒颱風市轄樹木傾倒壓損建物補助，特立此申請書為憑，如

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上責任。此致 

高雄市政府 

 

立同意書人(所有權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市    區    里  鄰     

路

街 

     巷  弄  號  樓之    

具領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市

縣    區    里  鄰     
路

街 

     巷  弄  號  樓之 

證明人： （簽章） 

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